
叶简修（1895～1936）， 家名宜慎，梅县雁洋 l
雁上村人。梅县东山中学毕业后， 曾执教于培基等 1

校。1926年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毕业。参加北伐1

战争诸役，历任排、 连长，中尉参谋。1928年任南

京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（1929年6月改名中国国

民党中央政治学校 ）校区队长， 1932年参加复兴

社，任中央政治学校分社书记。陈济棠主政广东时， 与南京中央政府

分庭抗礼，1936年
“

两广事变
”

中，简修奉命回粤策反，被陈济棠部 79 

队逮捕入狱，秘密杀害（为广州
“

十七少将墓
”

之烈士）。抗日战争
飞叩平／旷

爆发前夕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追赠为陆军少将。

叶植楠 l 中将

叶植楠（1903～1971），又名华荣，字荫华，梅

县舍江墩上村人。8岁时随父母到新加坡，就读于华

人开办的应星学校。二十世纪20年代初返国后进入

云南讲武堂学习。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十六期炮科，

陆军大学第四期及中央训练团将官班毕业。1922年

返粤，历任粤军第三师见习排长，驻粤湘军总司令部炮兵队长，广东

保安第一旅营长。1932年起任第一 集团军第二军独立第四旅上校团

长，第四路军总部上校参谋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八

六师五四七旅－ 0九六团上校团长，粤桂边游击挺进队司令，第一方

面军第九十三旅副旅长、 旅长。1947年任第二十六军整编第九十三师

师长。1948年9月授陆军少将 ， 任云南绥靖公署高参，副参谋长。

1949年任云南第二军区中将司令兼军长。1950年1月在云南被解放军所
俘。1952年去台湾。

叶简修 l 少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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